
反 担 保 承 诺 书
我单位职工                  同意以他的工资收入为借款人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提供反担保。贷款到期借款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约时，我单位及本人同意华池县城乡就业服务局、华池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扣款通知书后，我单位负责从工资中代扣借款，直至借款本息及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还清为止。借款期间，该职工如发生工作调动、离任等情况，我们将及时通知华池县城乡就业服务局及华池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签字）：

单    位（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